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李麗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家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李麗翠對被告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龐德明，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楊

文鈞，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3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

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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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持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99532

號債權憑證聲請本院對被告劉家源（下稱劉家源）強制執

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

件受理，被告李麗翠（下稱李麗翠）則執有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99年度司執字第11003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

原始執行名義為本院98年度司票字第17079號民事裁定及確

定證明書，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亦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

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557號清償票款強制

執行事件受理，與112年度司執字第9556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

行事件（債權人為訴外人王順平）併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

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上開執行事件合稱系

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並於113年1月18日作成分配表。系

爭執行事件已將前開李麗翠之債權金額列入本院於113年1月

18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則原告法律上之

地位顯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予

以除去，是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利益存在。

三、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李麗翠持有劉家源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

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

定准予強制執行。嗣李麗翠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

請對被告劉家源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經該院核發系爭債

權憑證。李麗翠雖分別曾於100年、102年、105年向本院聲

請強制執行，惟李麗翠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

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民法第129條

第1項、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規定，系爭本票

債權已罹於時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並聲明：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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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關於原告聲明請求剔除分配表債權之部分，因其

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之）。

二、李麗翠則以：其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99年、100年、1

02年、105年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均執行無果，因其自1

05年罹患憂鬱症並多次就醫，且家人擔心引發憂鬱壓力，而

暫停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件被告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李麗翠所有系爭本票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

滅，其得據此主張時效抗辯，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

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27條所稱之債權憑證，係指執行法院發給債

權人收執，俟債務人如有財產再行執行之憑證，而債權憑證

之可再行強制執行性，乃溯源於執行法院核發債權憑證前，

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得之原執行名

義，則被告係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前

開執行名義係由系爭本票裁定換發而來，故關於系爭債權憑

證所表彰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以系爭本票裁定所載

之系爭本票法律關係為斷。

  ㈡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3年間不

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按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

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

給付，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亦

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37條第3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或其

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

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5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

為5 年。該項所稱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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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上爭執業已確定者而言，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不與焉

（最高法院83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參照），是本票裁定消滅

時效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仍為3年。

  ㈢經查，系爭本票到期日為98年7月30日，李麗翠於98年間向

本院聲請系爭本票裁定，核其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應屬民

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請求，李麗翠即於99年間向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該院核發系爭

債權憑證，李麗翠迭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分別向

本院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劉家源強制執行，有系爭本票影本及

系爭債權憑證及執行紀錄表可佐（見北補卷第19至29頁），

且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詎李麗翠於10

5年8月30日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

度司執第95589號執行事件受理，該次執行並無結果終結

後，李麗翠竟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劉家源

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期間，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債權

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五、從而，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業已罹

於消滅時效而不存在，是原告聲明訴請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

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票據號碼 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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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1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7 98年7月30日

  2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8 98年7月30日

  3 98年7月21日 50萬元 TH393260 98年7月30日

  4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61 9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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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被      告  李麗翠  




            劉家源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李麗翠對被告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龐德明，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楊文鈞，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持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99532號債權憑證聲請本院對被告劉家源（下稱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被告李麗翠（下稱李麗翠）則執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11003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原始執行名義為本院98年度司票字第17079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亦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557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與112年度司執字第9556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為訴外人王順平）併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上開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並於113年1月18日作成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已將前開李麗翠之債權金額列入本院於113年1月18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則原告法律上之地位顯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利益存在。
三、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李麗翠持有劉家源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嗣李麗翠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對被告劉家源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經該院核發系爭債權憑證。李麗翠雖分別曾於100年、102年、105年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惟李麗翠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規定，系爭本票債權已罹於時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關於原告聲明請求剔除分配表債權之部分，因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之）。
二、李麗翠則以：其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均執行無果，因其自105年罹患憂鬱症並多次就醫，且家人擔心引發憂鬱壓力，而暫停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被告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李麗翠所有系爭本票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得據此主張時效抗辯，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27條所稱之債權憑證，係指執行法院發給債權人收執，俟債務人如有財產再行執行之憑證，而債權憑證之可再行強制執行性，乃溯源於執行法院核發債權憑證前，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得之原執行名義，則被告係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前開執行名義係由系爭本票裁定換發而來，故關於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以系爭本票裁定所載之系爭本票法律關係為斷。
  ㈡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37條第3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5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5 年。該項所稱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係指實體上爭執業已確定者而言，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不與焉（最高法院83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參照），是本票裁定消滅時效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仍為3年。
  ㈢經查，系爭本票到期日為98年7月30日，李麗翠於98年間向本院聲請系爭本票裁定，核其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應屬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請求，李麗翠即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該院核發系爭債權憑證，李麗翠迭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分別向本院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劉家源強制執行，有系爭本票影本及系爭債權憑證及執行紀錄表可佐（見北補卷第19至29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詎李麗翠於105年8月30日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司執第95589號執行事件受理，該次執行並無結果終結後，李麗翠竟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期間，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五、從而，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業已罹於消滅時效而不存在，是原告聲明訴請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票據號碼

		到期日



		  1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7

		98年7月30日



		  2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8

		98年7月30日



		  3

		98年7月21日

		50萬元

		TH393260

		98年7月30日



		  4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61

		98年7月30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被      告  李麗翠  


            劉家源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李麗翠對被告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龐德明，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楊
    文鈞，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3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
    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
    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持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99532
    號債權憑證聲請本院對被告劉家源（下稱劉家源）強制執行
    ，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受理，被告李麗翠（下稱李麗翠）則執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年度司執字第11003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原
    始執行名義為本院98年度司票字第17079號民事裁定及確定
    證明書，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亦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
    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557號清償票款強制執
    行事件受理，與112年度司執字第9556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
    事件（債權人為訴外人王順平）併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上開執行事件合稱系爭
    執行事件）辦理，本院並於113年1月18日作成分配表。系爭
    執行事件已將前開李麗翠之債權金額列入本院於113年1月18
    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則原告法律上之地
    位顯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
    除去，是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利益存在。
三、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李麗翠持有劉家源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
    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
    定准予強制執行。嗣李麗翠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
    請對被告劉家源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經該院核發系爭債
    權憑證。李麗翠雖分別曾於100年、102年、105年向本院聲
    請強制執行，惟李麗翠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
    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民法第129條
    第1項、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規定，系爭本票
    債權已罹於時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並聲明：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
    不存在。（關於原告聲明請求剔除分配表債權之部分，因其
    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之）。
二、李麗翠則以：其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99年、100年、1
    02年、105年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均執行無果，因其自1
    05年罹患憂鬱症並多次就醫，且家人擔心引發憂鬱壓力，而
    暫停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件被告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李麗翠所有系爭本票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其得據此主張時效抗辯，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27條所稱之債權憑證，係指執行法院發給債
    權人收執，俟債務人如有財產再行執行之憑證，而債權憑證
    之可再行強制執行性，乃溯源於執行法院核發債權憑證前，
    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得之原執行名義
    ，則被告係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前開
    執行名義係由系爭本票裁定換發而來，故關於系爭債權憑證
    所表彰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以系爭本票裁定所載之
    系爭本票法律關係為斷。
  ㈡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3年間不行
    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
    按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
    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
    付，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亦分
    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37條第3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或其他
    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
    消滅時效期間不滿5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5
     年。該項所稱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係指實
    體上爭執業已確定者而言，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不與焉（
    最高法院83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參照），是本票裁定消滅時
    效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仍為3年。
  ㈢經查，系爭本票到期日為98年7月30日，李麗翠於98年間向本
    院聲請系爭本票裁定，核其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應屬民法
    第12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請求，李麗翠即於99年間向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該院核發系爭債
    權憑證，李麗翠迭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分別向本
    院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劉家源強制執行，有系爭本票影本及系
    爭債權憑證及執行紀錄表可佐（見北補卷第19至29頁），且
    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詎李麗翠於105
    年8月30日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
    司執第95589號執行事件受理，該次執行並無結果終結後，
    李麗翠竟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劉家源聲請
    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期間，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債權憑證
    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五、從而，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業已罹
    於消滅時效而不存在，是原告聲明訴請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
    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票據號碼 到期日   1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7 98年7月30日   2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8 98年7月30日   3 98年7月21日 50萬元 TH393260 98年7月30日   4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61 98年7月30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被      告  李麗翠  




            劉家源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李麗翠對被告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龐德明，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楊文鈞，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持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99532號債權憑證聲請本院對被告劉家源（下稱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被告李麗翠（下稱李麗翠）則執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11003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原始執行名義為本院98年度司票字第17079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亦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557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與112年度司執字第9556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為訴外人王順平）併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上開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並於113年1月18日作成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已將前開李麗翠之債權金額列入本院於113年1月18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則原告法律上之地位顯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利益存在。
三、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李麗翠持有劉家源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嗣李麗翠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對被告劉家源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經該院核發系爭債權憑證。李麗翠雖分別曾於100年、102年、105年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惟李麗翠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規定，系爭本票債權已罹於時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關於原告聲明請求剔除分配表債權之部分，因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之）。
二、李麗翠則以：其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均執行無果，因其自105年罹患憂鬱症並多次就醫，且家人擔心引發憂鬱壓力，而暫停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被告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李麗翠所有系爭本票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得據此主張時效抗辯，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27條所稱之債權憑證，係指執行法院發給債權人收執，俟債務人如有財產再行執行之憑證，而債權憑證之可再行強制執行性，乃溯源於執行法院核發債權憑證前，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得之原執行名義，則被告係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前開執行名義係由系爭本票裁定換發而來，故關於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以系爭本票裁定所載之系爭本票法律關係為斷。
  ㈡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37條第3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5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5 年。該項所稱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係指實體上爭執業已確定者而言，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不與焉（最高法院83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參照），是本票裁定消滅時效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仍為3年。
  ㈢經查，系爭本票到期日為98年7月30日，李麗翠於98年間向本院聲請系爭本票裁定，核其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應屬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請求，李麗翠即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該院核發系爭債權憑證，李麗翠迭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分別向本院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劉家源強制執行，有系爭本票影本及系爭債權憑證及執行紀錄表可佐（見北補卷第19至29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詎李麗翠於105年8月30日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司執第95589號執行事件受理，該次執行並無結果終結後，李麗翠竟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期間，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五、從而，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業已罹於消滅時效而不存在，是原告聲明訴請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票據號碼

		到期日



		  1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7

		98年7月30日



		  2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8

		98年7月30日



		  3

		98年7月21日

		50萬元

		TH393260

		98年7月30日



		  4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61

		98年7月30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3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康家暐  


被      告  李麗翠  


            劉家源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李麗翠對被告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龐德明，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楊文鈞，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持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99532號債權憑證聲請本院對被告劉家源（下稱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被告李麗翠（下稱李麗翠）則執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司執字第11003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原始執行名義為本院98年度司票字第17079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亦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557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與112年度司執字第9556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為訴外人王順平）併入112年度司執字第7071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合併執行（上開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辦理，本院並於113年1月18日作成分配表。系爭執行事件已將前開李麗翠之債權金額列入本院於113年1月18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則原告法律上之地位顯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是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之利益存在。
三、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李麗翠持有劉家源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嗣李麗翠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對被告劉家源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經該院核發系爭債權憑證。李麗翠雖分別曾於100年、102年、105年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惟李麗翠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規定，系爭本票債權已罹於時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關於原告聲明請求剔除分配表債權之部分，因其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不合法，另以裁定駁回之）。
二、李麗翠則以：其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均執行無果，因其自105年罹患憂鬱症並多次就醫，且家人擔心引發憂鬱壓力，而暫停對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被告劉家源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李麗翠所有系爭本票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得據此主張時效抗辯，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強制執行法第27條所稱之債權憑證，係指執行法院發給債權人收執，俟債務人如有財產再行執行之憑證，而債權憑證之可再行強制執行性，乃溯源於執行法院核發債權憑證前，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得之原執行名義，則被告係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前開執行名義係由系爭本票裁定換發而來，故關於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自應以系爭本票裁定所載之系爭本票法律關係為斷。
  ㈡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民法第137條第3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5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5 年。該項所稱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係指實體上爭執業已確定者而言，本票准予強制執行裁定不與焉（最高法院83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參照），是本票裁定消滅時效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仍為3年。
  ㈢經查，系爭本票到期日為98年7月30日，李麗翠於98年間向本院聲請系爭本票裁定，核其聲請本票裁定之行為，應屬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請求，李麗翠即於99年間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執行無果，該院核發系爭債權憑證，李麗翠迭於99年、100年、102年、105年分別向本院持系爭債權憑證對劉家源強制執行，有系爭本票影本及系爭債權憑證及執行紀錄表可佐（見北補卷第19至29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詎李麗翠於105年8月30日向本院聲請對劉家源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司執第95589號執行事件受理，該次執行並無結果終結後，李麗翠竟遲至112年12月4日始持系爭債權憑證向劉家源聲請強制執行，顯已逾3年期間，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五、從而，系爭債權憑證所表彰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業已罹於消滅時效而不存在，是原告聲明訴請確認李麗翠對劉家源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票據號碼 到期日   1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7 98年7月30日   2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58 98年7月30日   3 98年7月21日 50萬元 TH393260 98年7月30日   4 98年7月21日 100萬元 TH393261 98年7月30日 



